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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
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有关问题的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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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 1991年 ,国务院根据当时的土地管理法颁布

了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

条例》(简称“1991移民条例”,下同 ) ,十几年来 ,黄

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一直依据此条例开展征地补偿

及移民安置工作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

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,特别是 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

实施以后 ,公路、铁路等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

置标准大幅度提高 ,相比之下 ,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

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由于标准偏低 ,引发的

矛盾、纠纷和群众上访事件不断发生。最近 ,国务院

根据新土地管理法出台了新的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

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》(简称“2006移民

条例”,下同 ) ,并于 2006年 9月 1日起施行 ,无疑将

对下一步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起到较好的法律保障

作用 ,也必将有效地促进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的

顺利实施。但在实施过程中 ,有些具体问题值得思

考 ,为此提出点个人看法 ,供有关部门参考。

1　存在的问题

1. 1　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费用问题

新土地管理法自 1999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 ,而

据此制定的“2006移民条例 ”开始实施的时间是

2006年 9月 1日 ,在两个日期之间建设的大中型水

利水电工程 ,其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标准比较混乱 ,

有按照新土地管理法执行 16倍补偿标准的 ,比如南

水北调中、东线工程 ;有仍然执行“1991移民条例”

的 ,比如黄河下游防洪工程 ,其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

标准只有 5～7倍年产值 ,近几年虽然提高到 10倍

年产值 ,但与南水北调工程相比仍然差距很大 ,且没

有计划列出耕地开垦费。由于上述补偿标准的差

别 ,导致群众纠纷不断 ,群体上访事件时有发生。由

于征地和移民拆迁工作困难 ,造成工程建设进度缓

慢 ,部分 2000年以前安排的项目到目前仍然不能开

工建设 ,工程建设资金滞留 ,国家投资不能及时发挥

应有的效益 ;而已经建成的工程 ,由于概算中没有计

划列出耕地开垦费 ,所征用的土地不能办理土地证 ,

法律上的权属关系与事实不符 ,建设管理单位与当

地群众的关系变得紧张 ,给工程的管理和防汛工作

带来很多困难。因此 , 1999年 1月 1日—2006年 8

月 31日期间所征用土地应执行什么标准的问题已

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 ,能否尽快妥善解决 ,关

系到下一步防洪工程建设能否顺利实施 ,也关系到

黄河防汛和管理工作能否顺利地开展。

1. 2　施行过程中引起的异议

“2006移民条例”第六十三条规定“本条例自

2006年 9月 1日起施行。”容易引起异议的是 : 2006

年 9月 1日之前已经审批并列入年度计划 ,但在此

之后才开始征地和移民安置工作的项目 ,其征地和

移民安置是否执行本条例 ? 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实际

建设的过程中 ,部分项目 2006年 9月 1日之前已经

审批并下达了投资计划 ,但由于各种工作的开展需

要时间或者由于原批的迁占赔偿标准偏低 ,群众不

能接受等原因 ,导致 2006年 9月 1日之前征地、拆

迁补偿协议没有签订。这部分工程能不能执行

“2006移民条例”确定的赔偿标准 ,将成为其能否顺

利实施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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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对有关规定的思考

(1)按规定 ,“1991移民条例”是依据旧的土地

管理法制定的 ,应随着旧的土地管理法的废止而同

时自行废止 ,废止日期应是新土地管理法开始施行

的日期 ,即 1999年 1月 1日。因此 ,“2006移民条

例”第六十三条提出的“1991年 2月 15日国务院发

布的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

置条例》同时废止”似乎欠妥。

(2)新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一条明确 :“大中型水

利、水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

置办法 ,由国务院另行规定”。该条并不意味着 :在

“另行规定”出台以前可以继续执行“1991移民条

例”,因为其已经随着旧土地管理法的废止而废止。

新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的含义应该是 : ①对于大

中型水利、水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

移民安置办法 ,国务院要另行出台新规定 ; ②在“另

行规定”出台以前 ,先执行新土地管理法确定的补

偿标准。

(3)对于当地百姓 ,只要是同时征用同样质量

的土地 ,都应该一样的补偿标准 ,至于工程什么时候

获得批准 ,百姓不关心。如甲、乙同时征用同一个村

的同样的耕地 ,甲征用的 2万元 /亩 ,而乙征用的只

给 1. 5万元 /亩 ,对于农民来说 ,显然有失公平。因

此 ,不能因为个别适用的“另行规定”尚未出台而影

响一部分人的利益。

3　建议

由于补偿标准的不足 ,又没有后期的扶持资金 ,

造成黄河下游两岸部分失地农民生活困难 ,在一定

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。为此建议 ,由国家出

资 ,对 1999年以来征用的土地 ,其征地补偿和移民

安置费用全部按照“2006移民条例”的标准补齐 ,属

于农民个人的 ,足额兑现给农民 ,属于农村集体组织

的 ,足额兑现给农村集体组织 ;关于耕地开垦费 ,考

虑到国家财力有限 ,建议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;

2006年 9月 1日以前实际已经征用的耕地 ,其开垦

费由工程所在省财政负担 ; 2006年 9月 1日起实际

没有征用的 ,通过追加概算的方式由国家负担。这

样既照顾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,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。

4　结语

新中国成立以来 ,我国因水利水电工程导致的

移民达 1500余万人 ,他们就近安置或投亲靠友分散

落户 ,或集中跨乡、县、省远迁重建家园。毫无疑问 ,

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 ,有力地保障和支撑了国民经

济的快速发展。遗憾的是 ,至今仍然有 200余万移

民未能解决温饱问题 ,即使到最近几年 ,因征地、拆

迁而致贫的现象仍然存在 ,甚至发生“水电越开发 ,

群众越贫困”的怪现象。黄河下游堤防不仅保护两

岸沿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,也同时保护了河南、河

北、山东等 5省约 8755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,沿堤

两岸人民已经为黄河防洪工程建设做出了很大的牺

牲 ,但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 ,其生活却一直处于底

层。“2006移民条例”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

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提供了法律保障 ,有关决策部

门应以移民的生计为本 ,堵塞各种可能出现的漏洞 ,

彻底解决因移民拆迁而致贫的现象发生 ,保证移民

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。

德州市建立土地开发整理联席会议制度
为切实加强对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领导 ,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 ,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 ,确保项目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,近

日 ,德州市建立了土地开发整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联席会议由市国土资源局、财政局、监察局、审计局、农业局 5部门组成。

联席会议设总召集人 1名 ,由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市长担任 ;设召集人 2名 ,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国土资源局主要领导

担任。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 ,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资源局。办公室成员组成以市国土资源局工作

人员为主 ,其他成员单位各确定 1名联络员。联系会议不定期召开 ,召开的时间、议题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召集人审核 ,报

请联席会议总召集人批准同意。联席会议主要职责是 :在市政府领导下 ,研究审议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政策措施 ;协调

部门之间涉及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重大事项 ,督导全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建设规范、有序实施 ;定期通报国家和省级项目进

展工作情况 ,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难点和问题 ;对严重违规项目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;通报工

作情况 ,分析存在的问题 ,研究解决办法或措施。该项制度的出台为促进项目顺利实施、确保项目资金安全运作、发挥部门间

整体效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。 (王福刚　石敬涛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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